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教[2011]21号


关于印发《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学生专业技能测试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教学单位及相关职能部门：

经2011年4月2日校长办公会讨论通过，现将《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学生专业技能测试工作方案》予以印发，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本方案从2008级本科学生开始实施，各学生所在院（系）应提前做好预案，并于6月底前上报学校教务处备案。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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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本科学生专业技能测试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强化“培养高素质本科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提升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学校决定从2008级本科学生起，实施专业技能测试并纳入学生成绩考核。

一、工作组织

本科学生专业技能测试工作由学校教务处、设备处、学生处及各教学单位统一组织协调和实施。

二、测试对象

全体本科四年级学生均为测试对象，由学校按一定比例随机抽取并鼓励学生自愿报名参加。对2008级学生抽10%-20%参加测试，以后逐年扩大测试覆盖面。

三、测试时间

集中性的现场测试时间统一安排在每届学生的第七学期中期进行。

四、测试内容

各专业根据专业核心能力培养体系中所涉及的实践教学内容，确定3-5项本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基本专业技能，制订可操作的测试方法和考核标准，报学校备案。

五、测试方法

学校按院系成立专业技能测试工作组（一般5-7人，其中院系推荐2-3人，学校教学顾问委1-2人，相关学科1-2人），每个工作组配秘书1名，秘书由教务处相关工作人员担任。

工作组从各专业上报备案的专业技能项目中，随机抽查1项，并从相应的专业学生花名册中按比例抽取学生集中进行现场技能测试。测试时间一般为一个单元时间（2-3小时）。具体时间各专业可根据学科专业特点适当调整。

六、测试结果与效用

测试结果＜60分，为不合格；60分≤测试结果＜90分，为合格 ；测试结果≥90分，为优秀。

测试结果为“合格”及以上的学生，其成绩记入实践和创新学分，其中，“合格”记1个学分，“优秀”记2个学分。测试结果为“优秀”的学生学校同时授予“专业实践技能测试优秀学生”称号，并颁发荣誉证书。测试结果为“不合格”的学生需重新申请测试。经重复测试后合格的学生，学校也给予计算实践和创新1学分，但不得享受相应的奖励政策。

各院系学生专业技能测试通过率纳入学校对院系的学年度考核指标中。具体标准根据当学年度的院系级教学单位工作考核办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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